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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9/2021_2022__E9_93_85_E

9_94_8C_E8_A1_8C_E4_c80_309137.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公告(2007年第13号) 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，促进铅锌工业

的持续健康发展，加强环境保护，综合利用资源，进一步提

高准入门槛，规范铅锌行业的投资行为，制止盲目投资和低

水平重复建设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，我委会

同有关部门制定了《铅锌行业准入条件》，现予以公告。 各

有关部门在对铅锌矿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建设项目进行投资

核准、备案管理、土地供应、工商注册登记、环境影响评价

、信贷融资等工作中要以行业准入条件为依据。 附件：《铅

锌行业准入条件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○○七年三月六

日 附件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为加快结构调整，规范铅锌行业的

投资行为，促进我国铅锌工业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，根据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，制定铅锌行业准入条件。 一、

企业布局及规模和外部条件要求 新建或者改、扩建的铅锌矿

山、冶炼、再生利用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

，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供应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的

规定。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验收制

度。 各地要按照生态功能区划的要求，对优化开发、重点开

发的地区研究确定不同区域的铅锌冶炼生产规模总量，合理

选择铅锌冶炼企业厂址。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

划确定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保护区、生态功能保

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地

区，大中城市及其近郊，居民集中区、疗养地、医院和食品



、药品等对环境条件要求高的企业周边1公里内，不得新建铅

锌冶炼项目，也不得扩建除环保改造外的铅锌冶炼项目。再

生铅锌企业厂址选择还要按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484-2001）中焚烧厂选址原则要求进行。 新建铅、锌

冶炼项目，单系列铅冶炼能力必须达到5万吨/年（不含5万吨

）以上；单系列锌冶炼规模必须达到10万吨/年及以上，落实

铅锌精矿、交通运输等外部生产条件，新建铅锌冶炼项目企

业自有矿山原料比例达到30%以上。允许符合有关政策规定

企业的现有生产能力通过升级改造淘汰落后工艺改建为单系

列铅熔炼能力达到5万吨/年（不含5万吨）以上、单系列锌冶

炼规模达到10万吨/年及以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